关于《池州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为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规范本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和登记管理工作，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数据局《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规范（试行）》（发改数据规〔2025〕27号）、《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发改数据规〔2025〕26号）、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若干举措》（皖办发〔2025〕6号）等系列文件精神，在充分研究关于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相关政策文件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基础上，起草形成了我市《池州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二、起草过程
《实施方案》起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认真研究国家及安徽省关于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文件，深入领会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我局牵头起草方案初稿。二是对初稿内容进一步修改完善，征求各县、区人民政府，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九华山风景区、开发区、平天湖风景区管委会和市有关部门意见。共发出单位26家，收回12家，14家单位逾期未反馈，视为无意见。在反馈意见的12家单位中，2家单位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另有10家单位反馈无意见。三是我局根据反馈意见进行斟酌修改，形成目前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共有4个部分。

一是总体要求。坚持政府指导、市场驱动、守正创新、公益优先，提高公共数据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释放数据要素潜能。2025年率先在普惠金融、城市治理领域开展试点，2026年覆盖更多行业领域和应用场景，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基本建成。
二是必要性和可行性。阐述了开展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我市授权运营工作具备政策、技术和需求支撑，具有开展的可行性。

三是具体实施。包含9个方面内容，分别是运营机构的选择条件、授权运营模式、授权运营的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的实施、产品和服务、成本核算和收益分配、安全保障、各方权利义务、监督管理和考核评价。
四是保障措施。充分发挥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协同共建机制作用，协调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建立公共数据资源贡献评价指标体系，对各部门供数情况进行评价。



